
关于2021年威海市环翠区地方政府债券分配

使用意见及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

环翠区财政局局长  刘永胜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区政府委托，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2021年威海市环翠区地方政府债券分配使用意见及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，请予审议。
一、2021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券分配情况
2021年上半年市级分配我区地方政府债券59440万元，其中：再融资债券36940万元（一般债券25570万元，专项债券11370万元），新增债券22500万元（全部为专项债券）。 

按上级政策要求，再融资债券专项用于偿还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本金；新增债券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。

二、新增债券安排使用意见

分配给我区的22500万元新增债券中，全部为专项债券，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拟安排如下：新建莱西至荣成铁路（威海段）项目9000万元；威海市里口山医院项目6500万元；魏桥（威海）铝精深加工产业园项目4500万元；威海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项目2500万元。
三、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

根据专项债券分配情况，政府性基金预算做以下调整。收入方面，“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”调增至35070万元（再融资债券12570万元、新增债券22500万元），较年初预算增加22500万元。支出方面，相应调增22500万元，全部通过“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”列支。经过上述调整，2021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计，由175385万元调增至197885万元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
